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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新增议案表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09：00--10：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36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中总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5395.9376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59%。

8、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开拍卖闲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5395.937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开拍卖闲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4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吴钢与李燕出具了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晓茹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沈红霞

公司负责人陈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红霞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254,605,371.32 4,846,670,107.67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9,152,084.18 1,098,173,139.99 5.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8,585,585.45 -167,633,286.9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03,573,892.51 853,294,374.84 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978,944.19 61,828,858.68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742,545.49 59,211,110.49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40 5.52

减少

0.1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2 0.164 -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2 0.164 -1.37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9,2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89 141,801,388 0

无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2.02 7,611,802 0

无

孙学红 境内自然人

1.37 5,162,355 0

无

孙纯 境内自然人

1.07 4,041,609 0

无

马国君 境内自然人

0.86 3,236,715 0

无

邹淳 境内自然人

0.86 3,236,200 0

无

俞嘉瑛 境内自然人

0.82 3,098,705 0

无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

稳健人

生系列伞形结构化

1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0 3,012,800 0

无

高秀芬 境内自然人

0.76 2,868,080 0

无

王炎 境内自然人

0.71 2,654,092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141,801,388

人民币普通股

141,801,388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7,611,802

人民币普通股

7,611,802

孙学红

5,162,355

人民币普通股

5,162,355

孙纯

4,041,609

人民币普通股

4,041,609

马国君

3,236,715

人民币普通股

3,236,715

邹淳

3,2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6,200

俞嘉瑛

3,098,705

人民币普通股

3,098,705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

稳健人生系列伞形结构化

1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2,800

高秀芬

2,868,080

人民币普通股

2,868,080

王炎

2,654,092

人民币普通股

2,654,0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227,136,939.22 376,291,558.21 -39.64%

应收账款

25,217,799.82 19,008,708.64 32.66%

预付款项

42,235,506.74 3,972,144.72 963.29%

应收利息

600,000.00 0.00

不适用

存货

4,085,541,017.31 3,830,912,031.32 6.65%

其他流动资产

335,605,545.13 62,198,512.62 439.57%

在建工程

11,522,000.74 7,432,356.10 55.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692,937.19 10,680,041.39 46.94%

短期借款

320,000,000.00 960,000,000.00 -66.67%

应付账款

81,470,256.73 163,297,984.88 -50.11%

预收账款

1,319,316,945.60 430,481,350.21 206.47%

应付职工薪酬

7,269,497.21 22,038,593.65 -67.01%

应付利息

3,399,219.09 6,130,360.69 -44.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0,267,500.00 299,242,400.00 47.13%

其他流动负债

474,652,955.20 115,003,673.33 312.73%

(1)货币资金减少，主要系本期归还借款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公司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期末银行卡等消费增加及应收杭州嘉祥房地

产投资有限公司房租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增加，主要系杭州百大置业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增加，主要系本期委托贷款增加计提利息所致。

(5)存货增加，主要系百大绿城·西子国际项目本期投入增加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本期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7)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系期末未实现损益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减少，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银行借款所致。

(10)应付账款减少，主要系本期杭州百大置业支付前期应付工程款所致。

(11)预收账款增加，主要系本期杭州百大置业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2012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13)应付利息减少，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相应应付利息减少所致。

(1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5)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本期黄金租赁融资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财务费用

1,138,888.49 -1,657,257.46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767,541.19 12,300,482.22 -93.76%

营业外支出

994,871.95 9,670,301.38 -89.71%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1,383.20 8,102,810.97 -99.86%

少数股东损益

-12,956,875.28 -3,074,002.89

不适用

(1)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2)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丁桥拆迁补偿款所致。

(3)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确认丁桥拆迁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确认丁桥拆迁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减少，主要系本期杭州百大置业亏损及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均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585,585.45 -167,633,286.98 776,218,872.43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416,255.48 -261,919,882.04 72,503,626.5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387,403.43 268,501,287.41 -872,888,690.84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杭州百大置业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2)投资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2年7月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杭州百大置业有限公司（"西子国

际"项目公司）40%股权转让给杭州大厦，转让后杭州百大置业的股权结构为杭州大厦40%、浙江百大置业

30%、绿城集团30%（委托浙江百大置业代为持有，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该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 详见刊登在2012年7月1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公告。

上述转让完成后浙江百大置业实际拥有杭州百大置业60%的表决权。因此公司对杭州百大置业间接拥

有控制权，杭州百大置业是公司的控股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绿城集团拟与浙江百大置业解除委托持股关系，并收回相关股权的表决权。 上述行为将导

致公司丧失对杭州百大置业的控制权，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013年5月27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披露了上述重大事项。

2013年6月6日，公司召开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再审议。

2013年6月24日，公司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并同意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2013年6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受凭证》；7月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要求补充杭州百大置业有限公司2013年一季度审计报告；7月23日，公司将补正

材料送达证监会。 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对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材料予以正式受理。

2013年8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鉴于浙江百大置业

与绿城集团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已约定在杭州百大置业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书后办理30%股权过户的

工商变更登记，而当前办理过户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要求根据《合作协议书》先行规范杭州百大置业的

股权关系。 杭州百大置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9月4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2013年9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3]1189号文），核准公司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妥善办理本次重组实施的相关手续， 并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西子国际项目进展情况

西子国际项目工程进展顺利，销售情况良好。 地下室、裙房结构工程已经完成，一期T3塔楼已于6月

29日顺利结顶，二期T1、T2塔楼均已完成27层结构施工，预计将在2013年底全面结顶。截至2013年9月30日，

项目实际完成合同销售额10.2256亿元，回笼资金8.9929亿元。

3、委托管理情况

2008年1月30日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百货）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公司将杭

州百货大楼、杭州百货大楼家电商场、计算机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维修公司及杭州百大广告公司（不

含该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委托给银泰百货管理，管理期限自2008年3月1日至2028年2月28日，共20个管理

年度。 委托管理合同内容详见2007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第十三条"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非调整事项

"。

2010年7月5日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主要内容包括调

整管理年度时间区间、增加委托管理范围等事项。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2010年7月7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根据上述委托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本期应向银泰百货支付委托管理费1939.24万元，其中

应付基本管理费1266.03万元，应付超额管理费673.21万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公司已实际支付基本管理

费1436.86万元（包括年初未付款272.94万元）， 尚有基本管理费102.11万元和超额管理费673.21万元未支

付。

4、其他重要事项

（1）2013年8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置业有限公司、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浙江百大置业委托渤海银行向金嘉置业提供委托贷款1.8亿

元，用于金嘉置业上虞时代香格里拉项目建设支出。委托贷款可一次或多笔发放，但不可循环使用。每笔委

托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最后一笔委托贷款发放截止日期为2014年8月29日。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12%，按

月计息。 详见刊登在2013年9月3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告。

2013年9月6日， 浙江百大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一次性向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发

放贷款1.8亿元。

（2）2011年11月18日，公司与杭州嘉祥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嘉祥"）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将位于杭州市文晖路419号（湖墅南路103号）物业的指定部分共计16084㎡（建筑面积）整体出租

给杭州嘉祥用于商业经营，详见刊登在2011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由于传统商业不断遭受网商冲击，整体消费市场低迷，造成承租方杭州嘉祥经营情况欠佳，经双方友

好协商，于2013年10月30日在杭州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对租赁期限、租赁金额进行了

调整。 该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刊登在2013年10月3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3）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将部分房产用作抵押贷款。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2010年10月11日、2010年11月2日、2011年4月7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顺华

2013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600865�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2013-� 025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9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和程序，并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商居分公司部分物业整体出租期限及金额的议案》。 同意对位于杭州市文晖路

419号（湖墅南路103号）商居分公司部分物业的整体出租期限和金额进行调整，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

同时披露的2013-026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600865�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2013-� 026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杭州嘉祥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嘉

祥” ）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杭州嘉祥承租公司位于杭州市文晖路419号（湖墅南路

103号）商居分公司物业的指定部分用作商业经营。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2011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11-034号公告。

由于传统商业不断遭受网商冲击，整体消费市场低迷，造成承租方杭州嘉祥经营情况欠佳，经双方友

好协商， 于2013年10月30日在杭州签署了 《<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 “《补充协

议》” ），对租赁期限和金额进行了调整。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 出租方：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顺华

经营范围：百货等。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46号

2、 承租方：杭州嘉祥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少波

经营范围：服务；房地产投资，投资管理，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03号百大花园裙房1层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调整租赁期限

主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壹拾贰年零三个月，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止，前6个月为装修

试营业期。 《补充协议》将主合同租赁期限延长两年，即合同租赁期限调整为2012年6月1日至2026年8月31

日止。

2、调整租赁金额

主合同约定物业租金为人民币16,584,615元/年、设备租金为人民币3,000,000元/年、物业管理费为人民

币2,316,096元/年。 物业租金、设备租金、物业管理费自租期开始之日起前三年保持不变，之后每三年递增

6%，一直到租赁期限届满为止。

《补充协议》 约定：（1） 公司一次性减免杭州嘉祥2013年7月至11月物业租金、 设备租金共计7,600,

296.25元。（2）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物业租金调整为12,983,904元/年，设备租金为3,000,000

元/年不变、物业管理费为2,316,096元/年不变。 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年物业租金、设备租金、

物业管理费在此基础上递增5%，之后每三年递增5%，依此类推。2021年6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年物业

租金、设备租金、物业管理费总额保持一致。

3、租金支付方式

主合同约定自2012年12月1日起，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提前一个月支付，先付后用。《补充协议》生效

后，杭州嘉祥应于2013年11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物业租金、设备租金及物业

管理费。2014年5月1日前支付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物业租金、设备租金及物业管理费。2014年11

月1日前支付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物业租金、设备租金及物业管理费。 之后物业租金、设备租金

及物业管理费每半年支付一次，提前一个月支付，先付后用。

四、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内容已经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补充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除《补充协

议》明确调整部分外，未涉及部分仍依主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执行。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签订后，每年减少的租金收入对公司财务指标没有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与杭州嘉祥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报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3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曹广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勇、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绍平声明：保证本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

2013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155,450,368,347.79 155,232,845,496.78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740,196,306.48 74,879,797,672.27 2.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3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24,543,408.61 -11.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3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8,166,649,004.37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65,073,977.97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45,763,286.58 -1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9.86

减少

2.3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585 -12.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585 -12.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3

年

1-9

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621,479.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035.8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724,575.5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437,765.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71,389.0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影响利润总额）

25,772,508.53

减：所得税影响数

6,443,127.14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合计（影响净利润）

19,329,381.39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8,690.00

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9,310,691.39

2.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4,54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国有股东

73.33 12,099,532,950 6,754,058,520 0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股东

1.59 261,594,750 0 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国有股东

1.56 257,559,750 0 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

1.56 257,559,750 0 0

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96 158,900,112 0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61 100,305,208 0 0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

司

－

客户资金

(

交易所

)

其他

0.53 88,056,023 0 0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东

0.34 56,400,000 0 0

广东电网公司 国有股东

0.32 52,521,975 0 0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其他

0.30 48,905,152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5,345,474,43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61,594,7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57,559,750

人民币普通股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57,559,7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

158,900,11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100,305,208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易所

) 88,056,023

人民币普通股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电网公司

52,521,975

人民币普通股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48,905,152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除此之外，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3�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较上年度期末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1）货币资金比上年度期末增加30.53亿元，增长197.22%，主要原因是备付到期债务所

需资金所致。

（2）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期末增加15.53亿元，增长107.37%，主要原因是每年7-9月为长江

汛期，公司发售电量较多，且电费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故期末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期末增

加较多。

（3）在建工程比上年度期末增加2.26亿元，增长82.10%，主要原因是葛洲坝电站水轮发

电机组更新改造工程及葛洲坝500KV开关站改造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4）应付账款比上年度期末减少0.72亿元，降低56.92%，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应付工程

项目款所致。

（5）其他应付款比上年度期末增加5.77亿元，增长169.88%，主要原因一是每年7-9月为

长江汛期，公司发售电量增加，相应计提的财政规费增加，二是本期发生的三峡枢纽公共成

本尚未支付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1）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0.1亿元，降低90.57%；主要原因是公司账龄较长的应

收款项减少，相应计提的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2）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0.13亿元，增长275.05%，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部分非流

动资产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7.12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发售电

量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9.13亿元，主要原因一是购建固定

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24.55亿元， 二是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3.95亿元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0.68亿元，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偿还

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91.92亿元，二是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56亿元，两相抵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3年7月17日，公司完成了2013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总额为30亿元人民

币，发行利率为4.45%，期限为365天，单位面值100元人民币。

2、2013年9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标题为 《运行十年就已老化 三峡电站频现非计

划停机》的报道，引起广大投资者的关注。 为避免该报道误导投资者， 公司发布了情况说明

公告。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3、2012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葛洲坝电

站机组设备更新改造增容项目的议案》，同意对葛洲坝电站机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增容。 根

据葛洲坝电站机组设备更新改造增容滚动计划，2013—2014年度，葛洲坝电站将实施6台水轮

机改造工作。第一批3台机组（10号、6号、15号机组）的改造工作已正式开工，目前10号机组已

拆卸完成，待新设备到货后回装；6号机组已吊出旧转轮，正进行旧转轮的分解工作；15号机

组已完成发电机上机架的拆卸工作。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为避免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发行上市前，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不直

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 并促使其附属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不经营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

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

2、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公司在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承诺：

在2015年之前，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不低于

55%，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增加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

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获得流通权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3、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公司在《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的相关约定及承诺：

（1）鉴于三峡发展公司部分土地相关处置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和公司约定在相关交易条件具备时，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将持有的三峡发展公司100%股

权出售给公司，公司承诺购买前述股权；

（2）根据公司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协议》及《三峡债承

接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同意于交割日零时起承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99、01、02、03四

期三峡债各期债券发行文件中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承接目标三峡债各期债券截至交割日

零时尚未清偿的本金及各期债券最近一次付息日至交割日零时的应付利息， 并承诺自交割

日起按照目标三峡债各期债券发行文件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兑付义务。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承诺，如投资者要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继续履行兑付义务，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将向该部分投资者履行相应的兑付义务；

（3）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诺：对重大资产重组中转让给公司的目标资产中尚未取

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在符合国家政策法规要求并具备办证条件的情况下，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将及时协助长江电力及相关公司对上述房屋建筑物办理以长江电力及相关公司

为权利人的产权登记手续。 如长江电力及相关公司因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而遭受任何损失，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予以补偿；

（4）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诺：长江电力重大资产重组后，对于长江电力及其下属子

公司存放于三峡财务公司的存款， 如因三峡财务公司丧失偿付能力导致长江电力及其下属

子公司损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将自接到通知30日内，按审计结果以现金方式对该损失

进行等额补偿。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股东等均严格遵守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广晶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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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865�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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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900� � �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618� � �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48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153号《关于核

准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本公司向不超过10名的发行对象非

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64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5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599,96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8,991,840.00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580,968,160.00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3年9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3年10月29

日，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160,

000,000股增加到 182,640,0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3,11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5.70%，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因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持股比例由发行

前的45.70%下降到发行后的40.03%，减少5.67%，未改变控股股东地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2013-28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9月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并于2013年9月7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申请文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备

案，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根据证监会的相关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报送证监会进行了备案。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修订

部分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司将按照相关程序尽快召开董事会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进行审议及公告，并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并实施该股权

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3-051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详见2013年3月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购买理财产品进展情况

1、2013年10月25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了《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5,000万元购买了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对公"保证收益型T计划"� 2013年第十九期产品11， 产品类型为保证收

益型，理财期限为180天，产品收益起始日为2013年10月25日，产品到期日为2014年04月25日，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4.58%，到期后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

2、公司与光大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是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可以提高超募资

金的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并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

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3年4月15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人民路支行签署了《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购买了3,8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乾元"保

本型2013年第9期理财产品。 该产品已于2013年10月18日到期，并已收回本息。

2、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了《中国光大银行阳

光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购买了15,000万元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对公"保证收益型T计

划"� 2013年第十期产品8。 该产品已于2013年10月17日到期，并已收回本息。

3、2013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了《中国光大银行阳光

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200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对公"

保证收益型T计划"� 2013年第十四期产品5。 该产品将于2014年8月9日到期。

四、备查文件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3-036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10月28日下发的《关于核准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55号），具体内容如下：

1、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5,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2、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3、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4、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3-045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通航股权转让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3年2月18日至2013年3月18日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中信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通航"）93.97%股权，并征得唯一受让方民生云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云天"）。 2013年3月28日，公司与民生云天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以挂牌价人民币8,457.30万元

向民生云天转让所持中信通航93.97%股权。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3年3月22日和

2013年4月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在完成民航局及商务部审批手续后， 中信通航于2013年10月28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递交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 并于10月29日获得批准。 至此， 公司所持中信通航

93.97%股权已转让至民生云天。

中信通航已于2013年6月27日归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所欠公司日常经营往来款人民币

28,503,120.28元。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